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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慈善基金會「百年樹人獎助學金」 

申請說明書 

親愛的同學： 
您好，歡迎您申請百年樹人獎助學金，請先詳閱下列說明並確認可配合後再行申請，若

有任何疑問，請主動向服務人員提出，謝謝您。 
 

法鼓山               分會（或共修處） 服務時間：                     

電話：                        

地址：                                                      

 
一、應配合參加頒發及相關活動 

1. 審核通過者，必須由學生本人親自參加頒發典禮，方可領取獎助學金。無故缺席
者，視同放棄本期獎助學金，並喪失下一期申請資格。 

2. 頒發典禮日期約為每年 4-5月或 10-11月，待時間與地點確定後另行通知。 
二、學習服務 

1. 學習服務是指領取高中（職）或大學（專）組獎助學金者，應於領取後三個月內
完成服務活動達到規定時數(高中組 6小時；大學組 12小時)。 

2. 服務內容：必須是本會或法鼓山各分支道場、分會、共修處所辦理之活動，但不
限服務地點，詳細的時間與內容請洽各地區服務人員。 

3. 本服務必須由學生本人執行，不得由其他人代理。 
三、請假方式 

1. 若頒發活動時間與學校活動撞期，例如比賽、考試、校慶、公務、輔導課等，應
於事前提出證明文件請假，但課後社團活動、補習、打工等不得作為請假事由。 

2. 若當天因身體不適、家中突發重大事故而需請假者，應立即通知服務人員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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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繳文件 

備妥打ˇ 序號 項目 說明 

 
1. 申請表 

A. 請使用 112.06.08修訂之最新版本。 
B. 請依新學期就讀年級勾選申請組別。 

 
2. 學習服務紀錄表 

若前一次是領取高中(職)組或大學（專）組獎助
學金者應附，其餘免附。 

 

3. 就學證明 

A.國小、國中組免附。 
B.以下四擇一即可：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加
蓋註冊章) 影本、學費收據影本、班級導師證
明書正本，最遲須於頒發前補齊。 

 4. 成績單 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 

 5. 戶籍謄本正本 或戶口名簿影本，同一戶可共用一份。 

 
6. 其它証明文件 

有則附，無可免附。同一戶可共用一份。如低

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等。 
 


